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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 運動產業科  

轄管委外場館營運績效評鑑作業      標準作業程序 

(一)流程圖 

體育局工作小組提具初審意見

體育局召開督委會現場訪查及評鑑

績效評鑑結果
是否達70分

工作小組檢視財報及財務覆核

覆核結果是否有異常

體育局召開督委會重新審議

開始

辦理年度營運績效評鑑

結束

終止契約並重新招商

是

是

績效評鑑結果
是否達70分

是

追蹤列管改善成效

結束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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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表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業務標準作業（SOP）說明表 

1.項目編號 產 4.3 

2.項目名稱 轄管委外場館營運績效評鑑作業 

3.承辦人員 轄管委外場館承辦人 

4.相關單位 無 

5.辦理時間 每年 1 月至 8 月 

6.辦理期程 （一）轄管場館需於1月底前，提交前一年度營運自評報告。 

（二）工作小組排定時程至各場館現場查核，並檢視營運廠商營運文件後，於5月

底前提出初審報告內容。 

（三）6至7月排定督委會委員至各轄管委外場館現勘及辦理營運績效評鑑。 

（四）8月辦理評鑑結果確認及後續程序。 

7.注意事項 （一）檢視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是否出現異常情事。 

（二）年度營運績效評鑑分數是否達 70 分(含)以上。 

8.有關法令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9.辦理方式 （一）受託營運單位應依格式提送前一年度之營運自評報告及當年度營運計畫。 

（二）工作小組綜整以下項目提出初審報告，供臺北市各區運動中心委託經營管理

督導委員會作為營運績效評鑑參考。 

1.本局辦理之定期及不定期查核結果。 

2.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現場查核結果。 

3.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或各主管機關之定期及不定期查核結果。 

4.受託營運單位提出前一年度之營運自評報告及當年度營運計畫。 

5.其他依本作業程序規定之事項。 

（三）督委會現場查核及評鑑規定如下： 

1.每年 6 至 7 月間至各運動中心現場查核及進行營運績效評鑑。 

2.每年 9 月間由督委會決議抽查三處運動中心辦理現場查核，並將查核結果列入次

一年度該運動中心營運績效評鑑參考。 

（四）營運績效評鑑結果之處理規定如下： 

1.由督委會委員依「臺北市運動中心營運績效評分表」各項指標評分後加總，委員

評分結果之平均分數未達 70 分者，得終止該運動中心委託經營管理契約，並由

本局依契約相關約定檢討辦理。 

2.如經本局複合與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明顯不符，或查有其他重大缺失者，則召開

督委會重新審意，必要時得修正評鑑結果。 

（五）本局應將營運績效評鑑結果及建議（改善）意見通知受託營運單位進行改善，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law-out.mof.gov.tw/lawcategorycontentlist.aspx%3Fid%3D0113%26categoryList%3D01%257C0113&rct=j&frm=1&q=&esrc=s&sa=U&ei=n_OcVdT4Foy_0gSByYKgDQ&ved=0CBMQFjAA&sig2=8zlSmnBmqiOIZcti9VuLvw&usg=AFQjCNE698WAlxfhhRvKydwmJ8cjQu23_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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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本局列管及複查。 

10.控制重點 （一）工作小組審視各場館運動營運資料及財報合理性，必要時得請各場館營運單

位提出說明。 

（二）督委會議是否有過半數委員出席，所作決議是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